
 1 

僑光科技大學局限空間作業危害防止計畫 

民國 109年 12月 29 日環境安全衛生委員會議制定通過 

壹、總則 

一、本校為保障從事局限空間相關作業之勞工安全與健康，防止職業

災害，特依據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 29之 1 條訂定「僑光科

技大學局限空間作業危害防止計畫」，以下簡稱本計畫，並使現

場作業主管、監視人員、作業勞工及相關承攬人遵循辦理。 

二、所稱「局限空間」為內部無法以充分且適當之自然通風來維持內

部清淨之可呼吸性空氣，非供勞工在其內部從事經常性作業，

且勞工進出受限制之空間。 

貳、適用場所與對象 

一、本校侷限空間之工作場所： 

(一)各棟大樓地上或地下等儲水槽(池)、長期間未使用之水井或類

似場所等之內部等清槽作業或內部檢查等臨時性作業。 

(二)供裝設電纜、瓦斯管或其他地下敷設物使用之共同管溝、暗

渠、人孔或坑井之內部。 

(三)滯留或曾滯留雨水、湧水之共同管溝、槽、暗渠、人孔或坑井

之內部。 

(四)置放、腐泥、污水、或其他易腐化或分解之物質之儲槽、管、

暗渠、人孔、溝、或坑井等之內部。 

(五)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場所。 

二、適用對象 

      (一)凡本校因作業需要進入局限空間之所有人員(含承攬廠商)。 

  (二)進入局限空間之工作場所前，施工單位或承攬負責人，應填寫

僑光科技大學局限空間/缺氧作業自主檢查表(如附表一)向環

安中心申請，並經核准同意後，始得進入進行作業，未經許可

嚴禁進入。 

參、危害預防設施與應採措施 

一、禁止與作業無關人員進入局限空間之作業場所，應於入口顯而易

見處標示作業場所告示牌(如附表二)及禁止進入等標示，使相

關人員周知。 

二、僱用勞工進入局限空間從事焊接、切割、燃燒及加熱等動火作業

時，應指定專人確認無發生危害之虞，並由工作場所負責人及

缺氧作業主管確認安全，簽署局限空間/缺氧作業動火許可申請

單(如附表三)，向環安中心申請，並經核准同意後，始得作業。 

三、僱用之勞工從事局限空間作業(缺氧危險作業)前，應進行局限空

間/缺氧作業自主檢查(如附表三)，測定該作業場所空氣中氧

氣、一氧化碳、硫化氫、二氧化碳等氣體含量，且於進入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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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所前，將自主檢查表單送業務承辦單位申請備查。作業時，

應依現場環境狀況置備測定空氣中氧氣濃度之必要測定儀器，

並採取隨時可確認空氣中氧氣濃度、硫化氫濃度等其他有害氣

體濃度符合法規規定之措施。氣體濃度超過容許範圍或有其他

危害氣體存在時，應禁止勞工進入。相關數據應予以記錄並保

存三年。 

四、從事缺氧危險作業時，於當日作業開始前、所有勞工離開作業場

所後再次開始作業前及勞工身體或換氣裝置等有異常時，應確

認該作業場所空氣中氧氣濃度、硫化氫等其他有害氣體濃度。

前項確認結果應予記錄，並保存三年。 

五、從事缺氧危險作業，如發現從事該作業之勞工有立即發生缺氧危

險之虞時，承攬人或工作場所負責人應即令停止作業，並使從事

該作業之全部勞工即刻退避至安全場所；在未確認危險已解除

前，承攬人或工作場所負責人不得使指定人員以外之勞工進入該

場所，並將該意旨公告於勞工顯而易見之處所。 

六、勞工從事缺氧危險作業時，應予適當換氣(實施換氣時，不得使

用純氧)，以保持該作業場所空氣中氧氣濃度在 18%以上。但為

防止爆炸、氧化或作業上有顯著困難致不能實施換氣者，不在

此限。 

七、局限空間作業採強制通風或機械通風，應考慮換氣量使作業場所

內部能充分換氣，且其換氣設備裝置位置應考慮能否充分通風

無死角。 

八、從事缺氧作業，為防止爆炸或作業上有顯著困難致未能實施換氣

及因缺氧致墜落之虞時，應置備適當且數量足夠之空氣呼吸器

等呼吸防護具及梯子、救生索、背負式安全帶或捲揚式防墜器

等設備，並使勞工確實戴用。 

九、於地下室、機械房、或其他通風不充分之室內作業場所，置備以

二氧化碳等為滅火劑之滅火器或滅火設備時，應依下列規定：  

(一)應有預防因勞工誤觸導致翻倒滅火器或確保把柄不易誤動

之設施。 

(二)禁止勞工不當操作，並將禁止規定公告於顯而易見之處所。 

肆、監督與管理 

一、進行局限空間作業前，應於每一班次指定缺氧作業主管從事下列

監督事項；且施工前必須由工作場所負責人及缺氧作業主管確認

相關保護措施都完成後，方可進入施工。 

(一)決定作業方法並指揮勞工作業。 

(二)當班作業前確認換氣裝置、測定儀器、空氣呼吸器等呼吸防

護具、安全帶等及其他防止勞工罹患缺氧症之器具或設備之

狀況，並採取必要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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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監督勞工對防護器具或設備之使用狀況。 

(四)其他預防作業勞工罹患缺氧症之必要措施。 

二、從事缺氧危險作業時，對進出各該場所勞工，應予確認或點名登

記。 

三、從事缺氧危險作業時，應指派一人以上之監視人員，隨時監視作

業狀況，發覺有異常時，應即與缺氧作業主管及有關人員聯繫，並

採取緊急措施。 

伍、本計畫經環境安全衛生委員會審議通過後，經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

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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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 

僑光科技大學 局限空間/缺氧作業自主檢查表 

【進入侷限空間作業前需確實完成本表之各項檢核，確認其安全性後方可進入工作】 

申請書填報日期、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  

申請進入許可日期及起訖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至  年  月  日  時  分止 

作業場所：                        作業內容：                         

作業設備器具：                                                       

作業場所可能存在之危害物質：                                         

1.進入前必須考慮的危害 

                            是  否                       是  否 

＊可燃性液體或氣體          □  □   ＊高低壓電危害      □  □ 

＊出入口危害                □  □   ＊轉動移動物件      □  □ 

＊足夠照明                  □  □ 

＊其他（列舉）                                                      

 

2.作業場所空氣測定：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 

                                        參考值               檢測數值 

  □ 氧氣濃度                            ＞18﹪                        

□ 可燃性氣體爆炸下限                  ＜30﹪                        

□ 一氧化碳                            TWA＜35ppm                    

□ 硫化氫                              Ceiling＜10ppm                

□ 二氧化碳                            STEL＜5000ppm                 

□ 其他                                                              

 

3.確認已隔絕所有危害能源 

                                                          是  否 

＊所有導管是否已隔絕及使用盲板                            □  □ 

＊其他附屬設備是否已完全隔絕                              □  □ 

＊所有電源設備是否關掉                                    □  □ 

＊監視人員是否可完全監控人員出入及機具                    □  □ 

＊共同管溝、水箱儲槽是否已可進入                          □  □ 

 

4.通風換氣必須審慎進行 

                                                          是  否  

＊使用自然通風是否足夠                                    □  □ 

＊機械通風是否足夠                                        □  □ 

 

5.個人防護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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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否 

＊是否必須使用呼吸防護具                                  □  □ 

＊監視人員是否已受過緊急救援及監視任務相關之教育訓練      □  □ 

＊救援設備是否已備妥且測試過                              □  □ 

＊個人防護具是否已備妥                                    □  □ 

 

6.緊急應變                                                 

是  否 

＊所有工作人員均熟悉救援方法                              □  □ 

＊監視人員是否了解不得進入侷限空間直到救援抵達            □  □ 

7.通訊設備需備妥 

                                                          是  否 

＊監視人員與勞工之通訊                                    □  □ 

＊監視人員與救援單位之通訊                                □  □ 

＊警報系統是否堪用                                        □  □ 

 

8.工具和設備 

                                                          是  否 

＊電器設備是否防爆                                        □  □ 

＊是否所有 110V 電器設備具漏電斷路器                       □  □ 

＊漏電斷路器及電源接頭是否置於侷限空間外          □  □ 

＊攜入之設備是否會造成空氣危害                            □  □ 

＊如是請列舉                              

 

 

 

本表一式三份：1.現場備查  2.事務組  3.環安中心 

 

承攬施工安全衛生管理員(或工程管理人)簽章：                承攬負責人簽章： 

 

侷限空間進入許可工作核定︰ 

事務組承辦                    事務組長                  總務長 

簽章                          簽章                      簽章 

                

環安中心安全衛生管理員        環安中心主任               
簽章                          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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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僑光科技大學 局限空間(缺氧)作業場所告示牌 

工程名稱  作業項目  

施工單位  承攬商  
施工須知 注意事項 

有罹患缺氧症或

其他危害之虞事

項 

缺氧、中毒、火災、爆炸、感電、墜落、被夾(捲)、電

弧灼傷、燒傷、穿刺(切割)傷、滑倒、崩塌、物體飛落 

作業有可能引起

缺氧等危害時，應

經許可始得進入

之重要性 

1.勞工如未經許可，則不確知有上述各項之危害及應採

取之防護措施。 

2.若發生緊急危害時，能確實掌握作業人員及現場狀

況，俾能及時救援。 

進入該場所時應

採取之措施 

1.經雇主、工地負責人或缺氧作業主管簽證許可，始得

進入。 

2.先通風、測定、紀錄，確認氧氣及有害氣體濃度是否

低於標準值(如紀錄表)；作業中持續監測及通風換氣。 

3.通風時吸氣口不得置於發電機及車輛排氣孔下風處。 

4.內部禁止使用內燃機具。 

5.設置安全上下設備(含垂直母索及防墜器)供人員使

用；人員應繫背負式安全帶、救生索。 

事故發生時之緊

急措施及緊急聯

絡方式 

1.緊急措施：(1)應將人員移至安全處所； 

 (2)現場急救、搶救； 

 (3)撥打１１０尋求協助，迅速就醫。 

 (4)鄰近醫院： 醫院，電話： 

醫院，電話： 

2.聯絡方式：(1)無線(有線)對講機(2)行動電話(3)監視

攝影機。 

3.事故發生時，需立即聯絡之人員： 

(1)工作場所負責人：                      (行動電

話) 

(2)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員：                  (行動電

話) 

呼吸防護具、測定

儀器及聯絡設備

放置場所 

未作業時：工具箱或工務所。 

作業中：置於作業場所明顯處供緊急救援用。個人防護

具及連絡設備隨身攜帶。 

現場監視人員及

缺氧作業主管姓

缺氧作業主管：             (行動電話) 

監視人員：                 (行動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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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 

其他作業安全應

注意事項 

1.進入作業場所務必配戴安全帽，並扣上頤帶。 

2.嚴禁飲用含酒精成分之飲料。 

3.確實依作業需求穿戴各式防護具及個人安全警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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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三 

僑光科技大學 局限空間/缺氧作業 

動火許可申請單 
申請日期：        工作名稱： 

動火種類：        動火地點： 

施工單位或廠商： 

動火現場負責人：      動火人員： 

動火時間：   年   月   日   午  時   分  至   時   分 

審查結果：□ 准予動火      □ 不准動火 

許可前應確認項目-- 

是 否 不適用 

□ □ □   已辨認現場無缺氧、中毒、火災、爆炸、感電、掩埋等潛在危害 

□ □ □   已備妥動火作業警告標示 

□ □ □   已指定動火現場負責人，負責安全、消防及緊急應變 

□ □ □   動火現場可燃物或可燃設備已移開或已加設隔熱裝置（防火罩或金屬

板），避免 

與高溫、火花或熔渣接觸 

□ □ □   已清除儲槽或管線中之易燃氣體如油氣、酒精蒸氣等，並關閉管路來

源 

□ □ □   是否預防火花或熱熔渣掉落入附近侷限空間（密閉空間、部分開放空

間或導管等） 

的可能性，避免導致該處可燃物燃燒或爆炸 

□ □ □   已教導標準作業程序予相關人員 

□ □ □   已置備安全設備面罩、滅火器、滅火毯、警報裝置、通風設備、防護

衣物、緊急 

通訊設備以聯絡緊急應變人員等 

□ □ □   已置備氧氣及可燃性氣體偵測器 

其他應確認項目： 

本表一式三份：1.現場備查  2.事務組  3.環安中心 

 

申請人(承攬商)簽章： 

 

事務組承辦                    事務組長                  總務長 

簽章                          簽章                      簽章 

                

環安中心安全衛生管理員        環安中心主任               
簽章                          簽章                      
 


